	附件3

	评分标准明细表

	序号
	评分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租赁单价
	70分（满分）
	承租单位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方式计算：
租赁报价为5年的租赁价格的总和（每年的租赁价格报价不低于租赁底价）。
最高报价为评审基准价，报价最高为第一名，得满分，每降一名次减3分，依次类推。

	2
	经营业绩
	10分（满分）
	1、有经营过 经济型以上品牌酒店 类似业绩，每有1个业绩计得2分，本项最高得4分；（资格条件内业绩除外）
2、有与央企或国企签订过商务酒店租赁合同或运营合同类似业绩，每有一个得3分，本项最高得6分（资格条件内业绩除外，本条业绩亦不得与第一条重复）；
注：提供房屋租赁合同扫描件或复印件、店铺门头照片；如为自有房屋经营的，提供房产证明扫描件或复印件、店铺门头照片。（原件需提供备查）

	3
	运营方案
	20分（满分）
	1、 运营方案细致完整，思路清晰，所配备的团队成员专业、经验丰富；满分10分
2、 投入设施设备齐全、性能好、档次搭配合理；满分3分
3、 有保证工期和质量的保障措施等详细描述；满分2分
4、 酒店品牌、装修档次、投资总额等；满分5分
(优：15-20分；良：10-15、差1-10分)


注：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人，综合评分相等时，由采购人自行确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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